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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 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11 民生银行 92,000 

12 光大银行 80,000 

13 中信银行 50,000 

14 浦发银行 60,000 

15 东莞银行 65,000 

16 平安银行 50,000 

17 华兴银行 40,000 

18 珠海华润银行 40,000 

19 星展银行 25,000 

20 汇丰银行 25,000 

21 北京银行 10,000 

22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10,000 

23 宁夏银行 24,000 

24 北欧银行瑞典有限公司 17,000 

 合计 2,898,000 

 
二、项目类授信需求 

2019年度公司计划新增项目融资 9个，项目公司名称及计划融资金额如下：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拟融资金额（万元） 

1 平乐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38,000 

2 单县洁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34,000 

33



9 广东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0,000 

合  计 463,000 

上述项目融资款项主要用于风力发电场建设、基地厂房建设等方面。 

三、授信情况说明 

上述申请授信事宜尚需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签署相关合同，由于

公司无法精准预计各家银行及金融机构可提供的授信额度，最终授信额度将以公

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合同为准，但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上述授信金额。

为了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公司将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额度的前提下，根据协商情

况合理调剂授信额度，也可以新增其他金融机构。 

董事会拟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授信合同、协

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3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2019年度授信，是为了满足

公司因经营规模扩大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以及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申请授信必要性充分、用途合法合规，我们认为本次申请授信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30日 

 


